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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委〔2024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深化细化《普陀区安全生产
检查督查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工作提示

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促进我区安全生产工作，强化责任落实，防范和遏制生产

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”）发生，依据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

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《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

施细则》以及《普陀区关于贯彻落实<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

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>的实施意见》，2019 年 9 月区安委会制定

了《普陀区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结合区政府领导

干部安全生产工作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和普陀实际，现对该办法

进行深化细化，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建设中的政府监

管主体责任，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制度。

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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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领导干部的范围

本通知所称的领导干部，包括区政府领导、各镇人民政府和

各街道办事处政府主要负责人、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的主要负责人。

二、督查检查范围及情况报送

（一）区政府领导

1.区政府主要领导，对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每

季度须亲自带队督查检查。

2.区政府分管安全的副区长，对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

工作，每月须亲自带队督查检查。遇重大事故、重大节日、重大

活动等，酌情增加。

3.区政府其他副区长，按照“一岗双责”的要求，对分管部

门、行业及分管街道镇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每 2 月须亲自带队督查

检查。遇重大事故、重大节日、重大活动等，酌情增加。

由区府办汇总相关资料后，每季度最后 1 个月报送 1 次情况

至区安委办。

（二）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的政府主要领导

各街道镇的政府主要领导（安委会主任），对本辖区内的安

全生产工作，每月须亲自带队督查检查。遇重大事故、重大节日、

重大活动等，酌情增加。

由各街道镇各自汇总相关资料后，每半年报送 1 次情况至区

安委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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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重点行业主管部

门的主要领导

要加强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和行业主管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

的组织领导和协调，对本部门监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每月

须亲自带队督查检查。遇重大事故、重大节日、重大活动等，酌

情增加。

由各部门单位各自汇总相关资料后，每半年报送 1 次情况至

区安委办。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主要包括：区发改委、区

商务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

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建管委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

应急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体育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房管

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国动办、区消防救援支队等部门。

其他重点行业领域主管部门主要包括：区教育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科委、区国资委等部门。

三、督查检查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区政府领导督查检查主要内容

督查检查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重点行业主

管部门、各街道镇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履行情况；重点行业（领

域）安全专项整治情况；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体制、机制和工作开

展情况；安全生产工作会议、安全生产检查、隐患治理、安全文

化宣传培训、应急救援演练等工作开展情况；建立和落实重大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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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挂牌督办、跟踪治理和整改销号制度情况；安全生产责任目标

的分解落实及考核情况；安全生产投入、监督管理机构、安全生

产长效机制的建立及运行情况；危险化学品、特种设备、建筑施

工、消防安全、地下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以及重点企业、关键部

位的监管情况；认真查处安全生产事故，严格事故责任追究，举

一反三，吸取教训，落实整改措施情况等。

（二）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职责部门领导干部督查检查主要内容

检查属地辖区、监管权责内有关单位和行业的安全生产职责

的履行情况和各项工作开展推进情况。

（三）对具体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检查的主要内容

1.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、安全许可等证照情况；

2.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制定、完成和落实情况；

3.安全生产管理档案（会议记录、检查记录、培训记录、危

险源登记、应急演练等）的建立及更新情况；

4.执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标准或者行业

标准的情况，以及国务院安委会、市委市政府、市安委会、区安

委会等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；

5.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全生产责任制签订、年度安全

生产工作自标落实及完成情况；

6.强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，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情况；应急物

资储备和应急装备情况；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情况；健全完善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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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灾害引发事故工作机制情况；

7.加大安全投入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情况；安全费用提取、

使用和责任险执行情况；

8.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及落实情况，企业“三级”安全

教育培训及考核工作开展情况；“三人员”（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）持证上岗情况；

9.强化现场安全管理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情况；

10.落实隐患排查、治理和防控主体责任情况；

11.对排查出来的重大隐患整改情况，重大危险源整治和监

控情况；

12.生产安全事故按照规定上报、应急处置等情况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完善领导干部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内容

领导干部每次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中要做“十有”：即有

分析、有方案、有检查表、有专家、有记录、有总结、有措施、

有复查、有报告、有通报。领导干部每次督查检查均要有针对性

的确定检查的重点、难点和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点，制定科学合理

的检查方案，抽调专业技术人员，认真做好记录，填写《安全生

产督查检查表》，并且及时做好总结、整改、复查、报告等工作。

区政府领导的督查检查，由区府办具体负责协调督查检查相关的

部门和单位，确保及时开展。

（二）严格领导干部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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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工作原则上以“四不两直”形式

开展。督查检查前要认真制定活动方案，及时与领导同志进行沟

通，有针对性地做好督查检查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突出重点企业、

重大危险源或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督查检查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

能整改的现场进行整改，不能整改的下达整改指令，定期进行复

查，确保督查检查效果。区政府领导督查检查中发现隐患问题的

整改情况，由该点位行业领域监管部门组织复查，如无明确的监

管部门，由属地政府托底进行复查，复查后及时将整改情况上报

区领导。

（三）建立领导干部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档案

本通知涉及的领导干部，要按照“一人一档”的要求，建立

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档案。档案包括：领导干部本人安全生产

工作“一岗双责”职责，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讲话、指示、批示、

调研文章等，有关安全生产工作各种活动的新闻宣传资料、文档

资料、图片等，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的方案、记录、发现问题

及督查整改、复查验收等文书，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重大问题

的有关文档资料等。

区领导干部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档案，由区府办会同各相

关单位负责办理，每年年底由区安委会办公室归档整理。各街道

镇、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档案，由各单位负

责收集资料、归档管理，纳入年度考核内容，每年检查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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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4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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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4 年 1 月 29 日印发

共印 60 份


